第六篇  電信

第3章 電信監理

第一節  電信監理業務

電信監理業務目前係由交通部主管，依據交通部電信總局組織條例由交通部委託電信總局辦理。九十年度中各項監理業務辦理情況，除頻譜管理及電信監理業務實效分別在本章第二節及第三節說明外，有關專用電信、廣播電視及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等監理業務則分別簡要說明如下：

1、 專用電信監理業務

專用電信係指公私機構、團體或國民所設置，專供其本身業務使用之電信，且不得連接公共通信系統或供設置目的以外之用。但經交通部核准連接公共通信系統者，不在此限。
專用電信之主管機關為交通部；業務之管理事項由電信總局辦理。專用電信包括專用有線電信及專用無線電信，專用有線電信部分如專用光纖傳輸電台、專設有線電話，專用無線電信部分如船舶、航空器、計程車、學術試驗、業餘、漁業、電力、警察、消防、鐵路、公路、捷運、醫療、水利、氣象及其他專供設置者本身業務需要而設立之專用無線電台均屬之。專用電信須經交通部核准發給執照始得設置使用，而其頻率、電功率、發射方式及電台識別呼號等均由交通部統籌管理，非經核准不得使用或變更。外國人申請設置專用電信應經交通部專案核准。
二、廣播電視監理業務
廣電技術處依據電信總局組織條例、電信法及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衛星廣播電視法等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無線廣播電視電臺、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及衛星廣播電視電臺等工程技術之監理業務，包括廣播電視電臺證照之核發、相關法規之擬議、廣電工程技術之規劃及其監理業務。

為擴大多媒體經營空間，電信總局配合行政院新聞局於九十年間完成第九、十梯次廣播電台開放作業，計開放小功率調頻廣播電台十家、中功率調頻廣播電台二十三家。

在取締非法廣播電台方面，鑑於非法廣播電台問題未能有效解決，交通部乃於九十年十二月十七日發函給行政院，建請提高負責取締機關之層級，組織跨相關部會之聯合取締小組，以便有效取締非法廣播電台，九十一年一月九日已獲行政院核定辦理。

為簡化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查驗作業，本年度完成修正「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查驗作業要點」。為系統經營者提昇網路頻寬之需求，乃增訂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取得營運許可後增加使用頻寬、變更定址鎖碼設備查驗等機制。

有關推動「數位電視條件式接取標準」方面，於九十年初委外辦理該項研究，並於同年十一月擬訂「數位電視條件式接取標準」實施綱領草案陳報交通部，期望藉由該項標準之建立，能保障廣播電視收視戶之權益。

九十年度有關國內廣播電視數位化之推展現況，請見本篇第二章第一節之七、「推動廣播電視數位化」；有關廣播電視工程評鑑之概況，請見同節之九、「辦理第二屆廣播電視工程評鑑」；而有關廣播電視監理證照核（換）發數量統計方面之資料，則請見本章第三節二之(一)「廣播電視監理證照核(換)發數量統計表」。

三、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

電信管制器材之管理，依八十五年二月五日修正前電信法第四十三條所定「電信管制器材管理規則」之規定，其範圍包括電信管制器材之製造、販賣、裝設、修理、持有、進口及出口等。嗣電信法於八十五年二月五日修正公布後，交通部為維持電波秩序，並兼顧國家安全，於考量電信器材近年來不斷推陳出新，電信技術發展日新月異，暨因應實際管理所需，爰將不具有射頻功能而原屬電信管制器材之電信保密機（器）剔除，另依電信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之規定予以規範，至有關「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製造、裝設、持有、輸入、販賣或輸出之管理部分，則依電信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訂定「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辦法」。復因電信法於八十八年十一月三日修正公布施行，「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辦法」部分條文內容及相關文字用語配合修正，並於八十九年九月十四日交通部交郵發字第八九五三號令公布施行。

（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頻率範圍自九千赫至三百秭赫）應經許可之項目：

1、 無線電發射機。

2、 無線電收發信機，但下列器材除外：
（1） 船舶用航儀設備：Decca航行儀、全球航行衛星系統、羅遠（Loran-C）導航設備、衛星導航系統、回音測深儀、船速器。

（2） 船舶用潮流計、水深計、漁探器、聲納。

3、 無線電收信機，但下列器材除外：

（1） 廣播、電視頻段接收機。

（2） 全球定位系統接收器（GPS）。

（3） 供接收機使用之低雜訊放大器（LNA）。

（4） 船舶用氣象接收機、網位接收器、亞美加接收器。

4、 工業、科學、醫療用輻射性電機，但頻率九十千赫以下且電功率一千瓦以下之超音波清洗器材除外。
5、 其他具有產生無線電輻射能之電機。

（2） 截至九十年十二月底止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核發數量如下：

1、 甲級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計378張。

2、 乙級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計2099張。

（3） 本年度總計核發電信管制器材進口許可證5010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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